关于《德宏州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起草说明
一、出台背景

为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规范德宏州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保障城市工薪收入群体基本住房需求，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国发〔2023〕14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有关工作的通知》（建保〔2024〕44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住房保障轮候库的通知》（建保〔2024〕89号）等文件有关规定，德宏州住房城乡建设局起草了《德宏州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明确了保障对象、准入条件等内容。

二、基本框架

《办法》共七章二十八条，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明确制定依据、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定义及配售管理基本原则。

第二章：规定保障对象及“申购家庭”定义。

第三章：明确申购、资格审核、公示、选房程序及优先人群。

第四章：对认购合同、购房款缴纳、不动产登记等作出规定。

第五章：涉及封闭管理（回购条件、价格计算等）及物业管理。

第六章：说明违规行为处理方式，建立投诉举报机制。

第七章：明确解释主体及施行日期。

三、关键问题说明

（一）保障对象

群体范围：未享受过房改房等政策性住房的德宏州城镇户籍工薪收入群体（含符合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城市引进人才（人才群体不限户口）。

特殊情况：已享受过政策性住房的家庭，腾退原房后可申购。

（二）申购家庭认定

成员范围：仅限夫妻双方，资格审核、合同签订及登记均仅涉及夫妻。

政策影响：不影响父母、子女购房资格。

（三）人才认定与优先配售

人才范围：德宏州“英才兴边”计划引进人才。

审核部门：州委组织部和州人社局负责身份审核。

定向配售：县市可将部分房源作为定向房源，报政府同意后向人才配售。

（四）选房规则

资格取得：按审核通过并公示无申诉的时间顺序取得选房资格及顺序号。

放弃处理：通知3次未选房或主动放弃视为放弃，需重新申请轮候。

（五）封闭管理要求

交易限制：不动产登记标识为“保障性住房”，禁止上市交易。

特殊处置：继承人或离婚归属方不符合条件、司法处置时，由回购主体回购。

（六）回购价格计算

正常回购：原购房款+利息-房屋折旧。

利息：按签订回购协议时央行三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及持有年限计算，不计复利。

折旧：按折旧率2%及交付使用年限计算，装修成本不计。

违规收回：按购房款 - 房屋折旧核算，不予利息补偿，退款待房屋再次售出后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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